附件2：

开平市2026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主体
评分标准
为保证项目实施“公开、公平、公正”进行，特拟定项目主体评分标准，具体如下：
一、资质条件
申报主体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经营资质（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复印件）。
二、评分标准
	序号
	评审内容
	评分细则
	权重（%）
	分值

	1
	申报主体基本条件
	1.依法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原则上从事社会化服务达1年以上，得5分（此项必须满分，否则一票否决）；
2.良好经营，有完善的财务报表，得10分。
	15
	15

	2
	申报书
	1.申报书资料齐全，得10分（资料不齐全不得分）；
2.明确申报规模及实施区域，得10分；
	20
	20

	3
	相关业绩证明
	1.有统防统治或其他农业社会化服务经验，得5分（提供协议复印件）；
2.纳入广东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名录库，得5分。
	10
	10

	4
	相关奖励、荣誉及行业许可等
	获得县级以上农业社会化服务相关技术奖励或荣誉称号的，每项5分，最高15分（提供盖有评奖单位公章的证书、牌匾、奖杯等非证书形式的获奖须加附相关获奖网页截图，所有项目提供原件备查，否则不得分）。
	15
	15

	5
	申报主体服务能力
	1.提供可参与作业的人员名单，每提供1人得1分，满分10分；
2.拥有与其服务内容、服务能力相匹配的农业机械和设备，每提供一台得1分，最高10分。
	20
	20

	6
	过往项目实施情况
	1、 提供申报主体以往实施项目用户满意度，每提供一份得0.5分，最高10分（如在过往所参加项目验收中发现用户满意度未能通过的情况，该项不得分）
2.历年有参与省级农业生产社会服务项目，并顺利通过验收，得5分；
3.上年度有参与市级农业生产社会服务项目，并顺利通过验收，得5分。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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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00
	100


三、评分程序
[bookmark: _GoBack]1.评审专家根据评分标准并结合申报主体实际情况分别就各项指标进行独立打分。
2.将评审专家对申报主体的各个评分因素所给予的分数之和相加，取其算术平均值，即为该申报主体的综合得分。
3.将综合得分从高到低排出名次，综合得分必须超过70分的纳入项目实施主体候选名单。
4.根据名次确定项目实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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